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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 

本规则所称的分类，是指在安全标志管理中，安标国家

中心通过对申请人（持证人）的质量保证能力、诚信守法状

况、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等信息进行综合评估，将申请人（持

证人）进行分类，以实施差异化管理，确定安全标志管理的

重点。 

1 基本原则 

（1）公平公正原则。根据客观信息进行评估，类别的

确定不涉及申请人（持证人）经营性质、注册资金、企业规

模、生产能力、市场占有率等，确保对所有申请人（持证人）

公平公正。 

（2）动态管理原则。建立动态评估机制，并根据评估

结果及时调整申请人（持证人）类别。 

（3）有限使用原则。评估及分类结果仅限在安全标志

管理中使用，不对社会公布。 

2 分类的基础 

对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实施分类，主要基于其以下方面的

能力和信息： 

（1）质量保障能力。包括质量体系及其运行情况，质

量控制能力及技术水平等； 

（2）诚信守法状况； 

（3）产品质量及持续稳定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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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其它相关。 

3 分类评估信息来源 

对申请人（持证人）进行分类评估，主要依据安标国家

中心所能获取的与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及其产品相关的信息。 

3.1 依据信息 

（1）安全标志审核发放过程中关于工厂评审、产品检

验的信息；  

（2）监督检查获得的信息； 

（3）国家监督抽查结果； 

（4）省级及以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安全监管部门反

馈信息。 

3.2 参考信息 

（1）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取得国内外相关体系认证的情

况； 

（2）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及其产品获得的国家、省部级

各类荣誉信息； 

（3）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参与安全标志技术研讨、相关

标准化技术委员情况； 

（4）矿山用户反馈信息； 

（5）各类媒体曝光的负面信息。 

4.分类类别的确定和应用 

4.1 分类类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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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评估结果，按由高到低的顺序将申请人（持证人）

分为 1 类、2 类、3 类。 

4.2 类别的调整 

类别的调整须按 3 类-2 类-1 类次序逐级提升，按 1 类-2

类-3 类的次序逐级或跨级下降。 

4.3 分类结果的应用 

安标国家中心在开展以下工作时，应结合申请人（持证

人）分类结果进行差异化处理。 

（1）审核发放模式确定：对持证人再次申请安全标志

时，安标国家中心结合其分类类别，对审核发放模式进行优

化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（2）监督检查：安标国家中心在策划监督检查方案时，

结合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分类类别，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、内

容、频次等。 

（3）其他：根据具体产品及生产特点，安标国家中心

还可结合申请人（持证人）分类结果，在安全标志审核发放

的其他各环节中体现差异化管理要求。 

5 其他 

申请人（持证人）不得在市场推广、企业宣传等活动中

使用依据本规则确定的分类类别，以免造成误导。 

 


